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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14－410） 1 

府行訴字第 1140058872號 2 

訴  願  人  ○○○  3 

            住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4 

訴願人因申請檔案應用事件，不服本縣鹿港地政事務所(下稱原5 

處分機關)113年 11月 21日鹿地一字第 113000○○○號函所為之6 

處分(下稱原處分)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7 

    主 文 8 

訴願駁回。 9 

    事  實 10 

緣訴願人 113年 11月 5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檔案應用申請書，申11 

請複製「113 年 10 月 18 日鹿地一字第 113000○○○號函附資12 

料」、「113 年 10 月 9 日鹿地一字第 113000○○○號函附資料」、13 

「103 年 6 月 30 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資料」、「110 年 2 月 8 日14 

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資料」、「110 年 6 月 3 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15 

心資料」、「113 年 1 月 30 日鹿地二字第 113000○○○號函附資16 

料」等 6個 (下稱序號 1~6資料)檔案資料，案經原處分機關以原17 

處分函復訴願人略以:「有關臺端 11 月 5 日所提『檔案應用申請18 

書』一案，……申請書序號 3、4、5 檔案資料，本所於 113 年 219 

月 7 日鹿地一字第 1130000○○○號函已查復臺端。……申請書20 

序號 6 檔案資料，本所於 113 年 10 月 29 日鹿地一字第 113000○21 

○○號函已查復臺端。……申請書序號 1、2 檔案資料，計有 1122 

張 A4，檔案複製費用計新臺幣 22 元整。請於上班時間（上午 923 

時至 10 時）至本所二樓王辦事員繳費領取，或來電另約時間領24 

取……」訴願人不服，遂提起本件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25 

辯到府，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 26 

一、 訴願及補充訴願意旨略謂： 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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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查處依檔案申請書所載據實全部核發給申請人以維申請人1 

知的權利，非以函復而不核發給申請人卸責，顯有不當作2 

為，故提本訴願。 3 

(二) 訴願人於 113 年 11 月 5 日提出檔案應用申請書，原處分4 

以函回覆為由而不核發全部檔案資料，只核給 11 張5 

(頁)，要先繳費後才通案核給，並規定早上（9 時至 106 

時）去領，顯然不便民，且要求 30 天內提出訴願。申請7 

人於 113 年 12 月 20 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異議申訴申請書8 

無果，故依規定提出本訴願。 9 

(三) 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12 年 7 月 31 日測籍字第 11213010 

○○○號函訴願人所申請檔案資料所載明。有關原處分機11 

關並未據以核發檔案申請書所載序號 3、4、5、6 等檔案12 

自有不當作為。敬請鈞府調查真正併予核發相關檔案給訴13 

願人並查處之。 14 

二、 答辯意旨略謂： 15 

(一) 原處分機關 113年 11月 21日鹿地一字第 113000○○○號16 

函復訴願人，訴願人於 113 年 12 月 20 日提「異議申訴申17 

請書」，原處分機關於 114年 1月 13日鹿地一字第 11300018 

○○○號函復訴願人，訴願人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提起訴19 

願，程序合於訴願法第 14 條、行政程序法第 98條規定。 20 

(二) 本件訴願人於 113 年 11 月 5 日遞送檔案應用申請書，申21 

請複製「113 年 10 月 18 日鹿地一字第 113000○○○號22 

函……」等 6 個檔案資料，案經原處分機關審核後，同年23 

11 月 21 日鹿地一字第 113000○○○號函復訴願人略以：24 

「……說明二、申請書序號 3、4、5 檔案資料，本所於 125 

13年 2月 7日鹿地一字第 113000○○○號函已查復臺端。26 

說明三、申請書序號 6 檔案資料，本所於 113 年 10 月 2927 

日鹿地一字第 113000○○○號函已查復臺端。說明四、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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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書序號 1、2檔案資料，計有 11張 A4，檔案複製費用1 

計新臺幣 22 元整。請於上班時間（上午 9 時至 10 時）至2 

本所二樓王辦事員繳費領取，或來電另約時間領取。」 3 

(三) 綜上所述，原處分機關並無違法或不當，本件訴願為無理4 

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58 條第 3 項規定檢卷答辯，敬請察核5 

予以駁回。 6 

理  由 7 

一、 按訴願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訴願之提起，應自行政處分8 

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。」第 57 條規定：9 

「訴願人在第十四條第一項所定期間向訴願管轄機關或原行10 

政處分機關作不服原行政處分之表示者，視為已在法定期間11 

內提起訴願。但應於三十日內補送訴願書。」 12 

二、 次按檔案法第 1 條規定：「(第 1 項)為健全政府機關檔案管13 

理，促進檔案開放與運用，發揮檔案功能，特制定本法。14 

(第 2 項)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令規定。」第 2 條第 115 

款及第 2 款規定：「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一、政府機關：16 

指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（以下簡稱各機關）。二、檔案：指17 

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，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18 

附件。」第 17 條規定：「申請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，應以19 

書面敘明理由為之，各機關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絕。」 20 

三、 卷查，本件原處分於 113年 11月 21日作成，並於 113年 1121 

月 22 日送達，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，則訴願人於 113 年 1222 

月 20 日提「異議申訴申請書」作不服原行政處分之表示，23 

並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(本府收文日期)提起本件訴願，則依24 

訴願法第 57 條規定，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，先予敘25 

明。 26 

四、 次查，本件訴願人雖主張不服原處分機關未全部核給訴願人27 

所申請之資料云云。惟查，訴願人前已於 113 年 1 月 16 日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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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同年 10 月 1 日申請本次申請書序號 3、4、5、6 資料，並1 

經原處分機關以 113 年 2 月 7 日鹿地一字第 1130000○○○2 

號函及 113年 10月 29日鹿地一字第 113000○○○號函復訴3 

願人准予提供在案，另原處分亦准予提供訴願人本次申請書4 

之序號 1、2 資料，是以原處分機關以原處分重申前次處分5 

已准予提供訴願人本次所申請序號 3、4、5、6 資料之意6 

旨，並准予提供訴願人本次申請序號 1、2 之資料，並未否7 

准訴願人之申請。訴願人遽向本府提起訴願，顯無理由，應8 

予駁回。 9 

五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10 

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11 

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 主任委員    周  傑（請假） 12 

委員  吳蘭梅（代行主席職務） 13 

委員    張奕群 14 

委員    常照倫 1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李惠宗 16 

委員    蕭淑芬 1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林宇光 18 

委員    呂宗麟          1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王育琦 2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劉雅榛 2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何明修 2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蕭源廷 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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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

中    華    民     國  114   年   4   月   22   日 2 

縣  長   王 惠 美 3 
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4 

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 5 

（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: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） 6 


